
平和地讨论“地铁哺乳”更显文明

近日，某公益组织的官方微博
批评一名年轻妈妈在北京地铁哺
乳是“公共场所裸露性器官”，这种
说法引发网友声讨。面对不断发酵
的事态和一边倒的质疑，该官微删
除了上述微博，并于29日凌晨两次
表示道歉，“从今日起本微博暂停
使用，闭门思过。”

按照该公益组织的解释，发布
微博的初衷是呼吁大家讨论“公共
场合是否适合无遮盖哺乳”。若是
一开始就使用类似的表达，或许也
不会引发舆论的轩然大波。按理
说，有关公共场合的行为是否文

明，拿到公共平台来讨论，让持不
同意见的人各抒己见，并没有什么
不妥，在平和的讨论氛围中，有观
点的交锋才可能达成共识；即便一
时难以形成一致，以讨论换取相互
间的理解，也是一件好事。

就拿地铁上哺乳来说，其实就
是一个“是否遮盖”的小问题。很多
人都知道，婴儿的需要不被满足，
必然哭闹不止，母亲在公共场所哺
乳安抚，也是不得已的。话一说开，
即便尚未婚育的青年看到此类场
景，也不会大惊小怪；至于带孩子
的母亲，考虑到周边人的感受，也
会注意遮盖一下。这就跟之前一些
行为引发的讨论相似，比如在公交
车上跷二郎腿，或是在饭馆里大声
说话，很多时候，当事人自身或者
有难处，或者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
行为会打扰到别人。他们需要的不
是强硬的指责，而是善意的提醒和

宽容。
事实上，指责年轻妈妈地铁哺

乳的那家公益组织，最大的问题就
在于用词太过激烈，还加上了“北
京地铁不是你们村的公交车”这样
带有歧视性的表达，由此引发一边
倒的质疑也就不足为奇了。虽说该组
织后来表示，微博是转发而不是原
创，但别忘了，即便仅仅是“引用”，也
是能够体现出态度来的。而后续网友
的声讨，有不少也是带着情绪的，类
似“没事拍女人奶孩子”、“博主不
是吃人奶长大的”等表述，更像是
人身攻击，把本是围绕行为文明展
开的一场讨论，生生地用一种不文
明的方式带离了主题。

平心而论，在公共场所，人们
对一些行为有不同的看法，是再正
常不过的事了——— 在地铁上喂奶，
未必有那么不堪；而对此看不惯，
也根本上升不到“不懂人事儿”的

高度。现在人们的交往日益密切，
不同身份、不同生活习惯的人，难
免会在地铁这样的公共空间里碰
面，要想避免引发矛盾冲突，就需
要针对哪些行为是否文明加以讨
论，能达成一致最好，有助于约束
人们的行为，促进社会文明；就算
各方没能达成共识，起码能了解一
下他人的想法或难处，多些相互理
解。

随着整体性的社会进步，对于
公共场所行为文明的标准，肯定是分
歧越来越少，共识越来越多，只不过
达成一致是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在
朝夕之间完成。此时需要公共空间里
的讨论，也需要相互理解、鼓励讨论
的宽容心态。其实就像网友建议的，
如果地铁车厢里有专门的哺乳空间，
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而我们现在所
处的阶段，正像那个没有哺乳空间
的地铁车厢。

随着整体性的社会进步，对于公共场所行为文明的标准，肯定是分歧越来越少，共识越来越多，只不

过达成一致是个漫长的过程。此时需要公共空间里的讨论，也需要相互理解、鼓励讨论的宽容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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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河南当地首度公布
调查结果称，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当
年“被迁单”说法不实，也不存在私
生女问题；而在25日，处在退休前夕
的原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接受专
访，于2011年“7·23动车事故”新闻
发布会后首次直面媒体。

虽说事涉不同领域，可二者都
将社会思考导向了某个字———

“信”。此处的“信”，既是指公共言行
的可信度，也指地方、部门的公信
力。如果说，释永信事件阐释了官方
调查取“信”之道在于真，那王勇平
如今对涉事发布会内情的坦白披
露，对“反正我信了”等争议性话语
的诚恳反思，则间接地诠释了政府
立“信”须慎于细节的道理。

在重大热点事件频发的当下，
让公众走出偏信“黑幕说”“阴谋论”
的迷雾，就该将“积极回应民意关
切”基因植入充分信息公开中，去赢
得其信服和认同。也只有摒弃了“反
正我信了”的单向发布方式和官本
位观念，以充分的信息披露取信于
民，才能让人们摁下“永信”按钮。

（摘自《新京报》）

□熊丙奇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统一城
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现

“两免一补”和生均公用经费基准
定额资金随学生流动可携带。

这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举
措，也是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形势、
顺应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的必然
选择。尤其是经费随学生流动，也
就是俗称的“钱随人走”，具有重
大的现实意义，有利于促进教育
公平，有助于解决随迁子女的城
市求学问题。

对于随迁子女入学，从2008年
起，我国实行的是“流入地为主，
公办为主”的“两为主”原则，这在
短期内，可通过对流入地地方政
府提出要求来落实，但却缺乏长
效机制。因为按照目前的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流入地为主”
就意味着要由流入地政府投入教
育经费加以保障，接受随迁子女
越多，承担的教育投入也越多，这
会使流入地政府缺乏解决这一问
题的长期积极性。近年来，中央财
政对解决随迁子女入学问题比较
好的地区进行奖励，但奖励的经
费相对于流入地政府的投入是杯

水车薪。
解决这一问题，就有必要建

立经费随学籍走的新机制，即一
名学生从一地流出，到另一地求
学，就应该把投到这名学生身上
的费用（学费、杂费、书本费等）也
随之转移到流入地，这样就会减
轻流入地的负担，也让流出地有
经费流出的压力。

随着全国中小学学籍信息平
台的投入使用，经费随学籍走，已
经没有技术难题。但是，这却面临
各地经费不一致的问题。长期以
来，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是以地方
财政（主要是县乡财政）为主保障
的，因此，一地的教育保障水平，
往往取决于一地的财政实力，这
是我国义务教育存在严重的地区
差异、城乡差异的根源所在。很显
然，统一经费标准，是促进义务教
育均衡的重要措施，也才能让经
费真正随学籍变动流动起来。

这次通知提到，国家要统一
确定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统
一对城乡义务教育学生（含民办
学校学生）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
教科书、补助家庭经济困难寄宿
生生活费，都属于统一经费标准
的重要步骤。其中，后一个统一尤
为重要，把民办学校也纳入义务
教育免除学杂费范围，有利于落
实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

对此，或许有人会觉得不解，
认为民办学校学费都很高，为何

要把民办学校纳入免除学杂费范
畴。这一认识有两方面问题，一方
面，忽视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按
照义务教育法，每个适龄孩子，不
管在哪类学校上学，都应该享有
平等的受教育权，享有政府对公
民一样的投入、补贴。近年来，我国
有的地方已把民办学校纳入补贴范
畴，可还有相当多地方，是把民办学
校排除在外的。另一方面，民办学校
并不都是高收费学校，还有一些办
学条件十分简陋的民办学校，为适
龄学生提供义务教育，以及在体制
边缘艰难求生的农民工子弟学校。
这类学校，严格说来，还没有正规办
学资质，由于没有政府补贴，在这些
学校求学的孩子，享受不到和公办
学校一样的办学条件，这是有违教
育公平的。

而要做到这两个统一，最重
要的问题是经费从何而来。这次
通知提到，要“由中央和地方统一
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经费”，就需
要从根本上改革以县乡财政为主
的义务教育保障机制，实行省级
财政统筹，并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
付力度。这一来，在一省范围内，各
地、各校的投入标准一致，并由中央
财政平衡，就可更大程度推动义务
教育均衡。同时，建立畅通的经费流
动机制，包括跨省流动，形成新时期
保障学生受教育权的新体系，让每
个学生能上学、上好学。（作者为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钱随人走”是教育公平的关键一步

大家谈
从“我信”到“永信”

需信息充分披露

□王聃

车脏了，过几天再洗；撞车后
车漆脱落了，有空再去补……这
些情况以后在南京可能就属于违
规行为，根据新修改的《南京市城
市建筑物、公共设施、道路容貌管
理规定》，机动车若有碍市容观瞻
就上路，最高可罚款2000元。（11月
29日《现代快报》）

车太脏太破即影响市容，要
以城市治理的名义进行罚款，紧
随其后的自然是南京市民的沸沸
扬扬议论。而笔者的直接感受是：
这是一个很可能难以落地的“观
赏式规定”。按照修改后的规定，
如果发现车身、车轮和底盘有污
渍泥土污染地面，由城管部门责
令其清洗车辆，并可处20—100元
罚款。规定如此细化，由此带来的
必然是种种现实执法的冲突，新
规注定行而不远。

就“车太脏太破要罚款”而

言，显然还不只是个流于纸面的
约束，更在于它和公共生活是脱
节的。正如有南京市民所质疑，

“这和交通安全并没有太大的关
系”，“不合理，有的时候真的很
忙，没有时间洗车，或者碰伤了真
的没有时间补漆。”如果对市容市
貌的治理，与市民的日常生活构
成冲突，又或者是招致普遍的不
认同，甚至是反感，那么的确很难
说，此种看起来理直气壮的举措，
就真的具有必要性。

分析至此，问题其实已不在
“车太脏太破要罚款”本身，而是这
样一项推出即招致广泛批评的规
定，为什么会顺利地面世？市容市貌
的治理，关系到每一个市民，地方法
规的修改，难道不需经过基本的调
研环节？倘若一切按照程序而进行，
理当不会出现类似的“观赏式规
定”。显然，和如此一项不惮于挑
战市民朴素感受的规定相对应
的，是城市治理法规修订程序的

“走过场”。
有被虚置的修规程序，有对

提前调研的不重视，当然就会有

“车太脏太破要罚款”的出台，这
也是人们所熟悉的权力美学心
态。学者朱大可在他的《权力美学
的三种标本》中曾写道，类似的城
市化运动，省略了公民投票、专家
评审等过程，粗暴地制造出城市
变脸的奇迹。对于市容市貌的治
理，总有一些地方决策者缺乏耐
心，习惯于以粗糙和影响市民日
常生活的方式，去打造想象中的
城市形象。南京的怪异规定，无疑
缘于此种心态。

人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干净
有序的城市中，但城市的治理，从
来都应保持法律与程序之上的慎
重，并兼顾市民的朴素感受。针对
如潮质疑，有南京市城市治理委
员会公众委员表示，走一步看一
步，执行当中看碰到什么问题再
研究。显然，这般回应是令人失望
的，但愿这场因城市治理而起的
风波早日结束，并被其他城市引
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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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一家之言

葛媒体视点

浙江大学本科生陈绘衣因实名
购买的火车票丢失被要求全价补
票，将昆明铁路局诉至法院。11月27

日，双方在法院调解下达成和解，昆
明铁路局基于个案考虑，向陈绘衣
退还全价补票款。

从事发到现在，整整4个月，经
过法院调解，总算告一段落。可是铁
路局强调接受调解是“基于个案考
虑”，看上去有“只此一次”的意思，
下次再出现类似的事情怎么办？是
否还要打官司，再耗上几个月？再来
一次“个案”？

为什么纠纷如此之多，铁路部
门还试图“不辞辛劳”，当成“个案”
呢？其实，“不辞辛劳”的背后，体现
出的恰恰是“怠惰”。按现有规定补
收全价票款，可以使工作人员“合
理”地避免去查阅、承认电子化的购
票信息，去核对旅客的身份。

丢失火车票纠纷多发，本质上
体现了铁路系统内部的低效。在铁
路运输越来越现代化的今天，这种
低效非常刺眼，也有损铁路部门的
声誉。春运大幕已经开启，铁路企业
的工作作风将再次被聚焦，希望他
们的努力不要再被一张丢失的火车
票这点小细节抹杀。（摘自《法制晚
报》，作者庞岚）

把丢火车票当“个案”

仍是怠惰思维作祟

评论员观察

“车太脏要罚款”缘于权力美学


	A02-PDF 版面

